
西南财经大学货物与服务采购 

 合同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货物与服务采购,预防和

减少合同纠纷，保障学校权益，根据《西南财经大学合同管

理办法》《西南财经大学货物与服务采购实施细则》等规定，

按“分事行权、分级授权、简化流程”的原则，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合同管理是指学校货物与服务采购

合同的订立、审批、履行、变更与解除、纠纷处理、监督、

检查、考核等管理活动。 

第三条 除学校授权部门自行可签订用印的部分外，其

他货物、服务采购的合同按本细则管理。 

第四条 项目管理单位指货物与服务采购的申报单位；

申报单位两个及以上的，为牵头部门。 

第五条 货物与服务采购按《西南财经大学货物与服务

采购实施细则》执行。 

第六条 货物与服务采购三万元及以上的应签订合同。 

第七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不签订合同： 

（一）通过“央采”集中采购，以验收单、供货单代替

合同的； 

（二）向财政部定点电子卖场购买自营商品的（即开具

发票单位为电子卖场），且发票中列明商品明细或提供采购

订单的； 

（三）向邮局订阅报刊、期刊的； 

（四）使用科研经费在境外或境外电子平台购买物资设

备和服务的； 

（五）办公用品及低耗物资按学校规定方式采购和报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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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支付给个人的咨询费、数据处理费； 

（七）按财务规定可直接报账的其他情况。 

第八条 部门职责 

（一）“西南财经大学货物与服务采购合同专用章”管理

办公室（以下简称“用印管理办公室”）是货物与服务采购

合同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拟定模版合同、流程审核、用印、

归档。 

（二）招标与采购中心主要负责按采购管理规定实施采

购业务审核。学校集中采购的由招标与采购中心审核；学校

自主采购的由项目管理单位审核。 

（三）项目管理单位负责采购项目合同主要内容（包括

并不限于供应商名称、地址、开户银行信息，标的，数量，

价格，质量、技术、服务要求，交货时间、地点、方式，付

款方式，违约责任，变更与解除，纠纷解决方式，签约人，

签约时间、地点等）的真实、有效，合同签订，合同履行，

合同的变更与解除，监督，对五万元及以上采购项目供应商

履约情况进行评价。 

（四）财务处负责审核采购合同的经费来源与支付的合

规性。 

（五）法律事务室负责审查合同文本的合法性。 

第九条 合同签订 

（一）分事行权 

1.使用科研经费采购的，由项目负责人签订，科研经费

范畴按西财大[2016]31号文界定。 

2.使用其他经费的，由项目管理单位主要负责人签订。 

（二）被授权人在签订合同之前，须认真了解供应商是

否具有合同签约资格、履约能力及资信等。 

（三）供应商签订合同人员须为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

法定代表人签订合同时，应附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被授权人签订合同时，应附

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

身份证复印件。 

（四）合同实行审批制，按“谁签订，谁送审”的原则

履行审批手续。 

第十条 合同签订后，项目管理单位应明确合同履行的

具体责任人，对合同履行过程进行管理和监督，形成供应商

履约情况评价表。 

第十一条 用印管理 

（一）项目管理单位将相关部门审核通过后的拟签订合

同及相关资料，送“用印管理办公室”审核用印。 

（二）原则上，货物与服务供应商（投标人）加盖印章

后方可用印。 

（三）合同严禁拆分、严禁倒签。 

第十二条 合同签订后，原则上不得变更、解除，确因不

可抗力或合同约定允许变更、解除的，按下列程序变更或解

除： 

（一）自主采购合同的变更、解除，由项目管理单位行

政主要负责人审批，报“用印管理办公室”备案。 

1.变更后合同金额增加的，合同总金额不应超过《西南

财经大学货物与服务采购实施细则》中规定的自主采购限额。 

2.授权自主采购合同变更后合同金额增加的，合同增加

金额不应超过原合同金额的10%。 

（二）学校集中采购合同的变更、解除，由招标与采购

中心审批。项目管理单位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申请资料包

括但不限于：变更或解除的必要性、供应商佐证资料、原采

购合同及签订合同的相关资料。 

（三）审批期间，项目暂停实施。 

（四）变更、解除合同的，由项目管理单位拟定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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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协议，并履行相关审批手续。 

第十三条 采购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

加盖有效印章后生效。 

第十四条 合同纠纷处理 

（一）自主采购合同的纠纷，由项目管理单位在维护学

校利益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学校集中采购合同的纠纷，项目

管理单位报招标与采购中心，招标与采购中心会同相关部门

处理。 

（二）因合同纠纷进入诉讼、仲裁的，由学校法律事务

室或招标与采购中心委托律师处理。 

第十五条 档案管理 

（一）合同签订后，“用印管理办公室”留存一份合同

原件归档备查，涉及学校集中采购的合同应转招标与采购中

心归档备查。特殊情况，项目管理单位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将

合同原件 1 份，报“用印管理办公室”。 

（二）“用印管理办公室”按照《西南财经大学合同管

理办法》规定，建立合同台账。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西南财经大学货物与服务采购合

同专用章”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